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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44-4

圖44-5

編號四五

檔  案  主  題

檔案產生時間

檢送「發展與改進國民中學技藝教育方案—邁向十年國教

目標」

民國82年12月28日

檔 號：0 8 2 / 1 5 0 . 0 1 / 1 / 3 5 / 0

說  明 ：

教育部基於西方先進國家國民教育年限已達10年以上、國內國民教育諸多問

題、國家經濟轉型及產業升級之需求等，規劃在國中層級建立技藝教育體系，

落實國中技藝教育，加強向上銜接職業教育，於民國82年8月擬具「邁向十年

國教目標—發展與改進國民中學技藝教育方案」陳報行政院，同年11月行政院

會改名並修正通過，同意自82學年度起至84學年先行試辦3年。該計畫目標有

5項，以為延長十年國民教育奠定基礎。技藝教育體系職業認知、職業試探、

圖45-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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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深職業試探（生涯導向）、職業準備等4階段。一般生只限修讀職業認知及

職業試探，適合接受技藝教育的學生，則擴及加深職業試探、職業準備。實施

分2階段，第1階段內涵包括職業試探與輔導（活動）及技藝教育課程；第2階
段包含輔導活動、家政與生活科技、職業陶冶（含認知與試探）及技藝教育課

程。另外對象也包括輕度智障、學習障礙及中重度等其他身心障礙學生。方案

適用學生數以國中生總數之百分之十至十二為原則，並逐年擴大。關於辦理型

圖45-3

態，開設職業試探與輔導活動或職業陶冶科目方面，採國中與技職學校合作方

式；設置技藝教育班方面，可採國中自辦、與技職學校、訓練機構合辦或巡迴

合作等多樣化方式。為有效推行該方案，教育部設指導委員會，省市教育廳

局設推展委員會，縣市教育局設協調及執行小組。該方案試辦期滿後，繼續實

施，嗣後並納入九年一貫課程，回歸各校辦理。

圖45-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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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深職業試探（生涯導向）、職業準備等4階段。一般生只限修讀職業認知及

職業試探，適合接受技藝教育的學生，則擴及加深職業試探、職業準備。實施

分2階段，第1階段內涵包括職業試探與輔導（活動）及技藝教育課程；第2階
段包含輔導活動、家政與生活科技、職業陶冶（含認知與試探）及技藝教育課

程。另外對象也包括輕度智障、學習障礙及中重度等其他身心障礙學生。方案

適用學生數以國中生總數之百分之十至十二為原則，並逐年擴大。關於辦理型

圖45-3

態，開設職業試探與輔導活動或職業陶冶科目方面，採國中與技職學校合作方

式；設置技藝教育班方面，可採國中自辦、與技職學校、訓練機構合辦或巡迴

合作等多樣化方式。為有效推行該方案，教育部設指導委員會，省市教育廳

局設推展委員會，縣市教育局設協調及執行小組。該方案試辦期滿後，繼續實

施，嗣後並納入九年一貫課程，回歸各校辦理。

圖45-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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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45-4

圖45-5

編號四六

檔  案  主  題

檔案產生時間

修正公布「大學法」

民國83年1月5日

檔 號：0 8 3 / 1 0 1 . 0 2 / 1 / 1 / 3

說  明 ：

民國83年1月5日總統令修正公布「大學法」，該法是八十年代，教改風潮下的

產物，其中要點是，強調大學應受學術自由之保障，依法享有自治權；大學校

長改由各校成立遴選委員會遴選2至3人，其國立者報由教育部組織遴選委員會

擇聘之；明定大學之院長、系主任、所長改由教授中選出，而非原校長聘派方

式；大學生可修習雙主修；原訓導處改名為學生事務處，另設置軍訓室；校務

會議為學校最高決策會議，學生代表可出席校務會議及其他與其學業、生活及

訂定獎懲有關規章之會議；教師等級增列助理教授，另可設置講座；大學設申

訴評議委員會，評議有關教師解聘、停聘及其他不符之申訴。此次變革深刻影

響後來我國大學教育的發展。此外，同年8月26日發布「大學法施行細則」，

原「大學規程」予以廢止。

圖46-1




